
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39号

当事人：唐鹏（大英县蓬莱镇自煮天下鸭肠王火锅店）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510923600134445

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2012510923000257
2018年4月12日，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开展食用油专项整治行动时，在大英县蓬莱镇自煮天下鸭肠王火锅店检查发现：该店开放式菜台内“冰欣”冰柜里有10袋精制鸭胗（标示生产厂家：涿州市康隆饲料有限公司养殖分公司，保质期：-18℃以下18个月，生产日期，见封口，净含量：1Kg），该精制鸭胗包装袋上标示的生产日期为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年4月17日，市局将本案移交至我局。2018年4月18日，我局对唐鹏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胗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18年4月19日向其送达了立案通知书。2018年4月25日，本案调查终结。在调查期间我局未接到因食用上述食品感到不适的投诉。

现查明。2018年4月8日，唐鹏开办的大英县蓬莱镇自煮天下鸭肠王火锅店（以下简称：该店）从郫县锦心冷冻食品经营部购买了1件（12袋）精制鸭胗，未标准生产日期，价格270元。至2018年4月12日案发时，已经使用2袋，剩余10袋被市局执法人员查获。该店以自助餐模式向顾客提供食品，故本案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以成本计算。

综上所述，本案货值金额270元，违法所得（270/12×2）45元。

    2018年5月25日，我局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39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提出陈述、声辩的权利。当事人接受文书后3日内未提出陈述、声辩。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照片2张、扣押的10袋精制鸭胗实物和《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胗的违法事实等情况。

证据二、大英县蓬莱镇自煮天下鸭肠王火锅店《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唐鹏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主体等情况。

证据三、郫县锦心冷冻食品经营部单号XS-2018-4-8-65299的《锦欣冻品销售单》复印件1份、编号1302034688《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1份、郫县锦心冷冻食品经营部购《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负责人刘菲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胗具体情况。

以上证明均由证人等签名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我局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我局认为当事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罚。结合本案实际，依据《四川省食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和《遂宁市没收用于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设备的行政处罚裁量细则》（遂食药监管发〔2014〕46号）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综合裁量。根据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案审委员会集体合议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标签不符合规定精制鸭胗10袋；

2、没收违法所得45元；

3、罚款5000元；

罚没款共计5045元（伍仟零肆拾伍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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